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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沪财资〔2024〕4号

关于开展本市 2024 年国有资产
报告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

加强本市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建立本市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机制的通知》（沪府发〔2018〕23

号）的有关要求，现将本市开展 2024年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将书面审议关于 2023 年度本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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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 2023 年度本市

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各相关

部门和各区政府应按照本市关于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机制

的相关要求，加强部门协作和市区联动，按时完成 2024 年全

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各项工作。

各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应当遵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

在落实《实施意见》有关报告重点要求基础上，紧扣党的二

十大关于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及《决定》

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的五年规划

中确定的人大常委会监督重点关注的内容，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进一步报清国有资产家底，进一步说明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以及重点改革进展，重点反映发现问题后完善管理

和整改措施的效果情况，进一步聚焦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强化问题原因分析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推进改

革、改进工作的措施，不断提高报告质量，共同推进 2024 年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

二、工作安排

（一）报告内容

2024年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以各类国有资产 2023

年度数据及有关情况为编报基础，由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

产（不含金融企业）专项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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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专项报告组成。

综合报告全面反映全市各类国有资产的基本情况，综合

报告的重点是：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收益、负债等

基本情况；贯彻落实本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监督

有关决议、决定及意见建议情况；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情况；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效果情况；

存在问题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施；其

他应当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专项报告分别反映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情况（主要包括

相关资产报表和分析报告）。各类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的重点分

别为：

1. 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专项报告。总体资产

负债，国有资本投向、布局与风险控制，国有企业改革，国

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境外投资形成的资

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贯彻落实本级人大常委

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有关决议、决定及意见建议情况，

存在问题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

施；其他应当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总体资产负债，国有资

本投向、布局与风险控制，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监管，

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贯彻落实本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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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监督有关决议、决定及意见建议情况，存在问题及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施；其他应

当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3.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专项报告。资产负债总量，相关

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资产效益，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情况，贯彻落实本级人大常委会关

于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有关决议、决定及意见建议情况，存在

问题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措

施；其他应当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4.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自然资源总量，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等相关

重大制度建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情况，贯彻落实本级

人大常委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有关决议、决定及意见建

议情况，存在问题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的工作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

（二）报送时间及要求

1. 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由市财政局于 6月 15

日前汇总完成。

2. 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由市财政局会同

有关部门负责编报，于 6月 15 日前完成。

3. 全市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专项报告：由市

国资委会同市财政局共同负责编报，于 6 月 10 日前，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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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形式报送市财政局。

4. 全市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由市国资委会同市

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共同负责编报，于 6月 10 日前，以正式文

件形式报送市财政局。

5. 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由市财政局会同

市机管局负责编报，于 6月 10 日前完成。

6. 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由市规划资源局会

同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等国有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市发

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编报，并由市规划

资源局负责汇总，于 6月 10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财

政局。

7. 各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由各区政府负责编报本

区国有资产报告（包括综合报告和四个专项报告），于 5 月 31

日前，以区政府正式文件形式向市财政局报送，同时抄送市

国资委、市规划资源局等有关部门汇总编报全市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报告。

三、做好 2024 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的相关工作

各市级相关部门应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共同

完成 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要求，配合做好人大专题调研、到

会听取意见、回答专题询问、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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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政府应根据本级人大的要求，做好本级人大审议本区

2024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相关工作。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4年 3月 11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2日印发


